
贯彻落实《沈阳市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若干政策措施》（沈政发〔2021〕11号）配套实施细则系列解读

支持
对象

新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的1-3类生物制品、化学药、

中药；

新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生产批件并在本

地产业化实现销售收入的1-3类生物制

品、化学药、中药；

新取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和通过创新医疗器

械特别审批程序批准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生产

批件并在沈产业化实现销售收入的医疗器械产品。

在本市行政区
域注册、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
的企业。

企 业 在 三 年 内 （ 三
年 内 指 项 目 申 报 日
期 前 36 个 月 ） 获 得
的相关批件。

项 目 单 位 及 项 目 组
成 员 无 不 良 科 研 失
信 记 录 ， 无 违 反 科
技伦理规范。

支持
标准

对完成临床前研究取得

临床试验通知书的，

分别对1类、2类、3类

药品每项给予最高200

万元、100万元、50万

元后补助。

对获得药品注册证书、

生产批件并在沈产业化

取得销售收入的，

分别对1类、2类、3类

药品每项给予最高300

万元、200万元、100

万元后补助。

对取得第三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书、生产批件并

在沈产业化取得销售收

入的，给予最高200万

元后补助。

对通过创新医疗器械特

别审批程序批准取得第

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书、生产批件并

在沈产业化取得销售收

入 的 ， 分 别 给 予 最 高

100万元、300万元后

补助。

对在国内外开展临床试
验并在我市转化的新药

对在我市产业化的医疗
器械产品

按不超过三年内（三年内指获得批件前36个月）研发投入的30%给予后补助：

同一单位资助项目每年不超过2项。

审核

市科技局对申报单位、单位法定代表人

及项目负责人资格与信用，以及申报材

料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形式审查。

市科技局聘请专家对项目的研发投

入、临床批件、注册证书、生产批

件和销售收入等情况等进行审核，

并提出审核意见。

• 本细则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1年。
• 涉企补助资金由市、区县（市）按照1:1比例承担，由市财政局统一下达。
• 按照每年科技创新资金预算总额和科技创新政策需求资金总额之比的同等比例兑付科技创新政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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